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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 74 岁老人起诉儿媳孙子索要厕所使用权

� � �

“儿子买房的时候， 我出了
8000

元。 ” 儿子病逝一年后，

74

岁的张福生
将儿媳和孙子一起告上了法院。 由于
房产证写的儿媳刘芳的名字，张大爷
要求继承儿子的部分房产，还有厕所的
使用权。

儿子去年病逝
20

年前，张大爷的大儿子张强与刘
芳婚后很快有了儿子小杰，还在重庆巴
南区南泉街道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

上下
6

间，一共
144.66

平方米。 张大爷
跟儿子一家住。

申办房产证时，儿子只写了媳妇刘

芳的名字。

2011

年
2

月，张大爷的儿子不幸病
逝。张大爷说，儿子病逝后，他生前所在
公司曾经赔付了

4.5

万元。

今年
6

月，张大爷将儿媳和孙子一
起告上巴南法院， 要求继承其中两间
房屋，继承

4

万元存款，以及厕所的
使用权。

“你说出了
8000

元，证据呢？ ”庭
审时， 儿媳只同意分割一间房子给
公公，并称丧葬费就花了

4.3

万元，

还欠了
2.5

万元的外债， “房子是我
们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张姓一家的共有

财产。 ”

老父也是继承人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死亡时遗

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是公民的遗产。

在这起案子中， 被继承人张强生前
与妻子刘芳共同购买一栋两层楼房
子，其中一半的所有权，应认定为张
强的遗产。

“张强生前没有立遗嘱，应该按法
定继承，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庭审
法官介绍，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
所有的财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

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
被继承人的遗产”。

法院经过查证，由于张强的母亲已
经去世，因此张强死亡后的第一顺序继
承人有张强的父亲、张强的妻子和张强
的儿子三人，“被继承人张强的房屋遗
产面积为

72.33

平方米， 三个继承人分
别继承

24.11

平方米。 ”

法院在综合考虑张大爷的意见后，

一审判决由张大爷继承儿子一间
17.7

平方米的房子，同时对楼房底楼的厕所
享有使用权。 （文中人物系化名）

(

据《重庆时报》

)

身患绝症的父亲
担心已读大学的儿子不成器， 立下特

别遗嘱
前年年初，市民王先生来到南京钟山公证处办理遗

嘱继承公证。 他告诉公证员，自己身患绝症，已经不久于
人世， 而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就是自己的独子小亮

(

化
名
)

。王先生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和自己的妹妹一起开
办了一家公司，

10

多年下来，身家已过千万。 不过，王先
生的发妻，几年前因为癌症去世，王先生又忙于工作，无
暇关心自己的儿子，没有处理好与正在青春期和叛逆期
的小亮的关系。 所以小亮在妈妈去世后，结识了一些社
会小青年，仗着家里有钱，经常在外面惹是生非，这让王
先生非常痛心。

本来王先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最
后在儿子高中毕业前， 王先生几乎放弃了手里的工作，

督促儿子学习。 在王先生的高压和帮助之下，小亮勉强
考取了南京一家普通高校的经济管理专业。 这本来让王
先生非常开心，希望儿子将来能继承自己的事业，把公
司经营好。 但是，让王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在大一入
学后，彻底摆脱了父亲的控制，仗着家里有钱，又开始在
学校胡闹，两次差点因为违反校规校纪被开除。

而就在王先生为儿子的事头疼不已的时候，突然发
现自己也患了绝症。 时日不多，再想教育儿子，已经是力
不从心了。 王先生曾经尝试规劝儿子要好好学习，好好
做人，但是又没法告诉儿子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怕孩子
接受不了。

最后，王先生决定到公证处立这份遗嘱，其拥有的
公司股权，在其去世后由他的妹妹，也就是小亮的姑姑
代为管理。 如果儿子小亮

10

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
了管理学学士学位，那么在小亮获得学位起，自己公司
股权的

80%

就由儿子继承，

20%

由自己的妹妹继承
(

此举
也是为了让妹妹督促儿子，监管儿子

)

。 如果
10

年之内，

小亮不能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那么儿子的那
80%

股权
的财富，赠与市儿童福利院。 在订立遗嘱后，王先生将遗
嘱内容告知了市福利院，允许在自己去世

10

年后，由儿
童福利院核查此事。

深受震撼的儿子
发愤图强， 两年内拿到学位顺利继承

遗产
在订立遗嘱后不久，王先生因病去世，作为该遗嘱

的受益人，小亮得知了父亲遗嘱的内容。 本来，父亲的去
世对于小亮的打击就非常大， 加上这份遗嘱的内容，小
亮感受到了父亲对于自己的一片苦心。 而之前，小亮的
姑姑早已和小亮的父亲王先生商量好，在王先生去世之
后，对小亮进行经济上的控制，除了必需的生活学习开
支，不给小亮多余的钱。 姑姑警告小亮，如果小亮再惹是

生非被学校开除，那么姑姑不会去学校替他求情，如果
小亮

10

年内不能拿到学位， 那么他父亲的遗产就会捐
赠给儿童福利院。

小亮既被父亲的苦心震撼，行动上也受到了巨大限
制。 小亮把自己关到房子里想了

3

天后，找到姑姑，跟姑
姑声明，自己过去浪费太多时间，但是接下来他会努力
学习，早日拿到学位，拿到父亲的遗产，了却父亲的心
愿。 从那之后，小亮就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不再和过去那
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往，每天认真上课，下课后除了吃
饭就是到图书馆上自习。 由于之前有科目挂科，小亮就
去找老师，能补考的就尽量补考，如果实在不能补考，就
选修其他科目，填补挂科的学分。 学校的课业还好，对于
小亮来说最难的是通过国家英语四级统考，只有这样才
能拿到学位。 由于之前学英语并不认真，小亮的英语成
绩一直非常差，这种情况下要过英语四级考试简直是天
方夜谭。 为了补习英语，小亮专门找到姑姑，和姑姑借了
10000

元去补习班补习英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小亮在
去年年底的四级考试中，考了

78

分，顺利通过，这样小
亮拿学位的道路上最大的一只拦路虎就被清除。 今年

5

月，小亮修够了自己毕业所需要的全部学分，顺利拿到
了毕业证和管理学学士学位，这让他和他的姑姑都非常
开心。 近日，小亮和姑姑一起来到钟山公证处，在姑姑的
证明下，小亮出示了自己的学位证书，顺利办理了遗产
继承手续。 拿到遗产继承公证书的那一刻，小亮抱着姑
姑痛哭起来， 他表示自己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今
后好好做人，把父亲的公司经营得更好。

如果没拿到学位，遗产真会捐掉吗？

公证员：遗嘱附属条件非常明确，公证
书具强制执行效力

王先生的苦心得到了回报，争气的小亮也通过自己
的努力拿回了父亲遗嘱的继承权，但是如果他继续荒废
下去，是不是真的会被剥夺继承权呢？ 就这个问题，记者
采访了南京公证处的王主任。

听到这个案例之后，王主任觉得非常有代表性。 他
认为， 附条件遗嘱继承其实在遗嘱继承中并不少见，但
是很多订立遗嘱人所附的条件是不容易判断结果的，比
如很多老人在订立遗嘱中，要求继承人善待自己，赡养
自己。 那么达到什么标准才能说善待，赡养又该是什么
标准的赡养呢？ 这样的附属条件最终因为很难判断结
果，而导致立遗嘱人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王先生的案例中，王先生对于小亮所立的遗
嘱附属条件，结果非常直观，容易判断，只要拿到学位，

而且在姑姑的监督下证明自己是凭借自己的真本事完
成，那么遗嘱就能生效。 这样，王先生所立的遗嘱附属条
件就变成了对继承人小亮的一个激励措施，这也是王先
生的最高明之处。 而由于附属条件结果容易判断，如果
小亮

10

年内不能凭本事拿到学位， 那么他的继承权就
真的会被剥夺，而且那个时候，都不会存在任何争议，该
遗嘱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据人民网）

富翁身患绝症立遗嘱

要求儿子拿学位继承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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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描写了很多纨绔子弟有财富时的潇洒与落魄时的无奈，但是如果他们的家长
能够在他们年轻时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管教与激励，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市民王先生

(

化名
)

就用自己的附带条件
遗嘱，让儿子受到了震动，从而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态度，成功拿到了自己的学士学位，也得以继承父亲的千万遗产。


